
營 業 人 資 料 表 (公所用) (公司行號用) 

營業人(存摺戶名)：總公司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總公司 

統一編號：總公司 

1. 有無統一編號：分公司 

2. 營業地址：分公司 

3. 電話：分公司 

統一編號章 

同領據 

分公司發票章 

或 

分公司大小章 

兌領地點與方式：草屯鎮公所 

  選其中一種 

  □ 月結，存入草屯鎮農會或匯入其他金融機構(手續費由草屯鎮公所負擔) 

  □ 開立營業人之畫平行線及禁止背書轉讓支票（只能存領據上領款人名稱存摺）  

      （到公所兌領支票需攜帶分公司發票章或分公司大小章）（同領據上蓋的章） 

     +（兌領人員工證或身分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統一發票或其它憑證黏貼處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統一發票或其它憑證黏貼處------------------- 

收     據 

茲向草屯鎮公所領到        分公司-（編號： ）2月份月結-兌領 

       張消費券 

計新台幣:             元整無誤。 

此致 

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台照  

領  款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公司 

統一編號： 

地     址： 

電     話： 

 

 中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114   年   2  月     日 

收     據 

茲向草屯鎮公所領到（編號： ）          分公司-2月份月結匯費

計新台幣:         元整無誤。 

此致 

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台照  

 

領  款  人：交公庫轉帳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114   年   2  月     日 



 

聲明書 

本公司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   分公司司

為總公司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之分支

機構，在法律上係同一人格，敬請將款

項撥付        總公司第一銀行中 up6

崙分行 389up6c;6 

vup00061612208帳戶。 

 

 

聲明單位：統 zp 一超     分商股份有

限公司投縣第五十九分公司司大小章） 

          無大小章者（統一發票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請附上總公司存摺影本 


